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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 

 

財務報表附註 

 

中華民國ㄧ百零六年及一百零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除附註特別註明外，單位為新台幣元) 

 

 

一、學校概況 

 

(一)本校奉教育部 65年 12 月 17日(65)技字第 35604號函核准籌設，並於 66年 6

月正式成立大漢工業專科學校，奉教育部 88 年 4 月 15 日台(88)技(二)字第

88038724號函准自 88年 8月 1日改制為大漢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 

 

(二)學制及科系設置： 

 

1. 二年制技術學院日間部：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2. 四年制技術學院日間部：機械工程系、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電腦與

通訊工程系、珠寶技術系、流通與行銷管理系、企業管理系、

休閒與運動管理系、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3. 二年制專科進修部：珠寶技術科、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科、企業管理科、

休閒與運動管理科。 

4. 二年制技術學院進修部：珠寶技術系、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企業管

理系、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5. 四年制技術學院進修部：流通與行銷管理系、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休閒與運動管理系、觀光與餐飲旅館系。 

6. 研究所：流通與行銷管理研究所、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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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會計事務 

 

本校財務報表係依照「私立學校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

制度實施辦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暨民國一百

零四學年度所適用由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發展研究基金會公布之財務會計準則

公報及其解釋編製。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 會計年度及會計基礎 

 

會計年度係自每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會計基礎係採權責發生

制。 

 

(二) 特種基金 

 

凡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

專戶存儲之基金皆屬之，如學生就學獎助基金及擴建校舍基金等。本科目貸方

對應科目為「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三)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重大之改良、添置及更新等足以延長

資產使用年限之支出，均以資本支出處理；一般修理及維護支出，則以當年度

費用處理。 

 

依教育部規定，固定資產除土地、圖書及博物外，應於各該資產估計耐用

年限內，按直線法提列折舊；土地、傳承資產(如歷史文物)及非消耗性收藏品

(如藝術品)，不予提列折舊；圖書則採報廢法提列折舊。 

 

固定資產報廢時，適用提列折舊項目，並依直線法提列折舊者，則將成本

與累計折舊科目沖銷，如有殘值，轉列「財產交易短絀」；依報廢法提列折舊

者，則將成本轉列「折舊及攤銷」科目；適用不予提列折舊者，則將成本轉列

為「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固定資產出售時，如產生出售收益或短絀，則分別列入「財產交易賸餘」

或「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四) 無形資產 

 

  主要係電腦軟體及租賃權益，依其提供效益年限，以直線法分年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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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遞延費用 

 

主要係效益超過一年以上之預付費用，按估計之經濟效益年限採直線法攤

提。 

 

(六) 退休撫卹辦法 

 

本校訂有教職員工退休撫卹辦法，適用於編制內教職員工。依該辦法之規

定，教職員工退休金之支付，係以人員退休時之薪級為基數，對照其服務年資

計算之。此外，本校依私立學校法第 64 條之規定，每學期提撥相當於學生學

費 3%之經費，繳交「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

管理委員會」統籌管理及運用。 

 

(七) 超額年金給付 

 

本校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20 條規定，自 103 學年度起，按月給付符合規

定之退休教職員超額年金。 

 

(八)所 得 稅 

 

本校年度決算申報若符合行政院頒佈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

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可享免稅待遇，否則應按一般營利事業課徵所得稅

方式繳納所得稅。 

 

(九)權益基金 

 

1.本校權益基金包括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及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2.「指定用途權益基金」係因契約、法令、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

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之基金皆屬之，該基金相對應科目為「特種基金」。 

 

3.「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賸餘款權益基金」係依照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規定應於接到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同意備查年度決算後一個月內應將年

底賸餘款轉列權益基金。教育部於 100 年 1 月 20 日臺會(二)字第

1000000131C 號令發布，八十九學年度以後各學年度之累積賸餘款係以民國

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之累積賸餘款為基期累積賸餘款，加計八十九學年度

至各學年度現金收支概況表之本期現金餘絀計算之。 

 

4.「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其他權益基金」係依教育部 100年 8月 29日發布之

臺會(二)字第 1000112463B號令修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

度之一致規定」第 76 條第 2 項規定，係指於每學年度決算時，將土地、土

地改良物、房屋及建築原始取得成本扣除累計折舊後之淨額由累積餘絀轉列

至此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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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無。 

 

 

四、現金 

 

  106年 7月 31日  105年 7月 31日 

零    用    金  $173,320  $311,185 

 

 

五、銀行存款 

 

  106年 7月 31日  105年 7月 31日 

支  票  存  款  $254,467  $303,665 

活  期  存  款  12,286,117  14,847,132 

定  期  存  款  210,549,000  228,800,000 

合      計  $223,089,584  $243,950,797 

 

 

六、預付款項 

 

  106年 7月 31日  105年 7月 31日 

預付職訓專案  $22,268  $- 

預 付 科 技 部  -  504,633 

預 付 其 他  4,348,854  4,383,062 

合      計  $4,371,122  $4,887,695 

 

 

七、特種基金 

 

  106年 7月 31日  105年 7月 31日 

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  $1,770  $769 

擴建校舍基金  186,863,991  194,716,599 

合      計  $186,865,761  $194,71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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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固定資產 

 

  105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本期重分類 

增加數 

 本期重分類 

減少數 

 期 末 餘 額 

成          本             

 土          地  $29,794,369  $-  $-  $-  $-  $29,794,369 

 土 地 改 良 物  38,490,626  1,058,824  -  -  -  39,549,450  

 房 屋 及 建 築  1,033,422,940  240,000  -  -  -  1,033,662,940  

 機械儀器及設備  276,206,519  8,288,892  (15,826,849)  -  -  268,668,562  

 圖 書 及 博 物  41,394,519  997,247  -  -  -  42,391,766  

 其  他  設  備  76,488,618  1,370,400  (2,616,308)  -  -  75,242,710  

 預付土地、工程

及設備款 

 1,101,151  768,246  -  -  -  1,869,397  

小          計  $1,496,898,742  $12,723,609  $(18,443,157)  $-  $-  $1,491,179,194 

累 計 折 舊             

 土 地 改 良 物  $23,230,262  $1,675,945  $-  $-  $-  $24,906,207 

 房 屋 及 建 築  336,530,297  19,202,850  -  -  -  355,733,147 

 機械儀器及設備  199,816,688  10,303,493  (13,281,924)  -  -  196,838,257 

 其  他  設  備  61,244,874  1,530,154  (2,285,604)  -  -  60,489,424 

小          計  $620,822,121  $32,712,442  $(15,567,528)  $-  $-  $637,967,035 

淨     額  $876,076,621          $853,212,159 

 

  104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本期重分類 

增加數 

 本期重分類 

減少數 

 期 末 餘 額 

成          本             

 土          地  $29,794,369  $-  $-  $-  $-  $29,794,369 

 土 地 改 良 物  38,490,626  -  -  -  -  38,490,626 

 房 屋 及 建 築  1,031,172,662  2,250,278  -  -  -  1,033,422,940 

 機械儀器及設備  295,314,015  9,214,458  (28,321,954)  -  -  276,206,519 

 圖 書 及 博 物  42,602,661  755,507  (1,963,649)  -  -  41,394,519 

 其  他  設  備  78,390,693  1,318,060  (3,220,135)  -  -  76,488,618 

 預付土地、工程

及設備款 

 210,647  890,504  -  -  -  1,101,151 

小          計  $1,515,975,673  $14,428,807  $(33,505,738)  $-  $-  $1,496,898,742 

累 計 折 舊             

 土 地 改 良 物  $21,613,808  $1,616,454  $-  $-  $-  $23,230,262 

 房 屋 及 建 築  317,047,348  19,482,949  -  -  -  336,530,297 

 機械儀器及設備  212,459,528  11,141,634  (23,784,474)  -  -  199,816,688 

 其  他  設  備  61,934,178  2,060,136  (2,749,440)  -  -  61,244,874 

小          計  $613,054,862  $34,301,173  $(26,533,914)  $-  $-  $620,822,121 

淨     額  $902,920,811          $876,076,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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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截至民國 106年及 105年 7月 31日止，固定資產均無質抵押之情形。 

 

(二) 106年 7月 31日財產總額 1,505,807,320元=固定資產 1,491,179,194元+無形

資產(電腦軟體) 16,497,523元-預付工程款 1,869,397元。 

 

 

九、無形資產 

 

  105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本期重分類 

增加數 

 本期重分類 

減少數 

 期 末 餘 額 

成          本             

 電  腦  軟  體  $16,164,960  $1,734,523  $(1,401,960)  $-  $-  $16,497,523  

 租  賃  權  益  33,215,453  -  -  -  -  33,215,453  

小          計  $49,380,413  $1,734,523  $(1,401,960)  $-  $-  $49,712,976 

累 計 攤 銷             

 電  腦  軟  體  $13,058,460  $1,492,681  $(1,401,960)  $-  $-  $13,149,181  

 租  賃  權  益  8,995,853  1,660,773  -  -  -  10,656,626  

小          計  $22,054,313  $3,153,454  $(1,401,960)  $-  $-  $23,805,807   

淨     額  $27,326,100          $25,907,169 

 

  104   學    年    度 

項      目  期 初 餘 額  本 期 增 加  本 期 減 少  本期重分類 

增加數 

 本期重分類 

減少數 

 期 末 餘 額 

成          本             

 電  腦  軟  體  $17,405,209  $2,546,500  $(3,786,749)  $-  $-  $16,164,960 

 租  賃  權  益  33,215,453  -  -  -  -  33,215,453 

小          計  $50,620,662  $2,546,500  $(3,786,749)  $-  $-  $49,380,413 

累 計 攤 銷             

 電  腦  軟  體  $15,481,841  $1,363,368  $(3,786,749)  $-  $-  $13,058,460 

 租  賃  權  益  7,335,080  1,660,773  -  -  -  8,995,853 

小          計  $22,816,921  $3,024,141  $(3,786,749)  $-  $-  $22,054,313 

淨     額  $27,803,741          $27,32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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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資產 

 

  106年 7月 31日  105年 7月 31日 

遞  延  費  用  $3,098  $21,669 

存 出 保 證 金  180,823  180,238 

其          他  2,000  2,000 

合      計  $185,921  $203,907 

 

 

十一、應付款項 

 

  106年 7月 31日  105年 7月 31日 

應  付  薪  資  $1,181,414  $719,011 

應 付 勞 務 費  260,000  262,000 

其他－經常性支出  2,964,491  5,797,146 

合      計  $4,405,905  $6,778,157 

 

 

十二、預收款項 

 

  106年 7月 31日  105年 7月 31日 

學   雜   費  $932,554  $767,242 

整體發展獎補助款  6,494,942  9,553,877 

專   案   款  1,662,291  2,303,041 

其        他  730,345  809,855 

  合      計  $9,820,132  $13,434,015 

 

 

十三、代收款項 

 

  106年 7月 31日  105年 7月 31日 

獎  助  學  金  $980,730  $1,099,730 

其          他  917,278  1,541,326 

合      計  $1,898,008  $2,64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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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權益基金 

 

(一)本校係依私立學校法第十三條規定，於民國 106 年 4 月 24 日辦理財團法人

登記財產總額之變更登記，財產總額變更後為 1,511,962,551元。 

 

(二)權益基金變動明細表如下： 

 

105 學年度 

項  目  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合    計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他權益基金  小    計   

期初餘額  $194,717,368  $365,912,812  $741,947,376  $1,107,860,188  $20,984,302  $1,323,561,858 

上學年度累積餘絀轉列  -  31,594,977  -  31,594,977  (31,594,977)  -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轉出  (7,851,607)  -  -  -  7,851,607  - 

本學年決算時轉列  -  -  (19,579,971)  (19,579,971)  19,579,971  - 

本期餘絀  -  -  -  -  (46,821,000)  (46,821,000) 

期末餘額  $186,865,761  $397,507,789  $722,367,405  $1,119,875,194  $(30,000,097)  $1,276,740,858 

 

104 學年度 

項  目  權益基金  

累積餘絀 

 

合    計   

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賸餘款權益基金  其他權益基金  小    計   

期初餘額  $768  $434,168,028  $760,796,501  $1,194,964,529  $126,177,647  $1,321,142,944 

上學年度累積餘絀轉列  -  42,744,784  -  42,744,784  (42,744,784)  - 

轉列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194,716,600  (111,000,000)  -  (111,000,000)  (83,716,600)  - 

本學年決算時轉列  -    (18,849,125)  (18,849,125)  18,849,125  - 

本期餘絀  -  -  -  -  2,418,914  2,418,914 

期末餘額  $194,717,368  $365,912,812  $741,947,376  $1,107,860,188  $20,984,302  $1,323,561,858 

 

 

十五、所 得 稅 

 

(一) 本校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及第 3條規定，免納所得稅。 

 

(二) 有關所得稅申報案件，業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至民國 103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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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關係人交易：無。 

 

 

十七、承諾及或有負債 

 

本校經教育部民國九十二年十月三十日台技(二)字第 0920158874 號函同

意，依本校籌設台中分校計畫書，向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糖公司)

辦理租用校地土地地上權設定，經與台糖公司於民國九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簽立土

地地上權協議書，雙方同意台糖公司以設定地上權方式，提供所有座落於台中縣

潭子鄉聚興段新興小段五十八號等二十筆共 95,090 平方公尺土地予本校作為設

立台中分校用地，本校已於 99年 8月 10日完成台中分校土地變更登記，並於 100

年 2月 22日與台糖公司完成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書簽訂，約定租期 50年，每年

地租按設定土地當期申報地價 10%計算，截至民國 106年 7月 31日止，提供新台

幣2,049,000元之定存單設定質押予台糖公司作為履約保證金，並帳列特種基金。 

 

 

十八、期後事項 

 

本校於 106 年 8 月 18 日與關係人溱陽能源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太陽光電

系統開發合作契約，提供建物屋頂予溱陽能源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契約期限

為二十年。 

 

 

十九、董事長、董事及監察人 105及 104學年度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如下： 

 

105學年度 專任者 無給職者 

職  稱 姓  名 薪資 其他項目 出席費 交通費 其他項目 

董 事 長 廖  繼  誠 $- $- $24,000 $- $- 

董    事 陳  庚  金 720,000 - - - - 

董    事 王  錦  華 - - 24,000 2,440 - 

董    事 廖  淑  琬 - - 24,000 - - 

董    事 江  書  娟 - - 24,000 - - 

董    事 宋  一  芬 - - 24,000 - - 

董    事 黃  憲  裕 - - 24,000 - - 

監 察 人 林  國  瑞 - - 24,000 - - 

合  計  $720,000 $- $168,000 $2,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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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 專任者 無給職者 

職  稱 姓  名 薪資 其他項目 出席費 交通費 其他項目 

董 事 長 廖  繼  誠 $- $- $16,300 $7,900 $800 

董    事 陳  庚  金 720,000 - - - - 

董    事 孟  昭  年 - - 12,000 3,000 - 

董    事 廖  淑  琬 - - 16,300 7,900 800 

董    事 江  書  娟 - - 16,300 7,900 800 

董    事 宋  一  芬 - - 16,300 7,900 800 

董    事 黃  憲  裕 - - 12,000 3,000 - 

監 察 人 林  國  瑞 - - 16,300 7,900 800 

合  計  $720,000 $- $105,500 $45,5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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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舉債指數計算表 

 

項目  金  額  

一、貨幣性負債   

(一) 本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   0 

(二) 短期債務   0 

(三) 應付款項 4,405,905 

(四) 代收款項   1,898,008 

(五) 其他借款   0 

(六) 長期銀行借款 0 

(七) 長期應付款項 0 

(八) 應付退休金 0 

(九) 存入保證金 2,171,288 

貨幣性負債小計（A）    8,475,201 

二、貨幣性資產     

(一) 現金   173,320 

(二) 銀行存款   223,089,584 

(三) 短期投資   0 

(四) 應收款項 1,231,155 

(五) 長期投資   0 

(六) 長期應收款項   0 

(七) 特種基金   186,865,761 

(八) 投資基金   0 

(九) 存出保證金   180,823 

貨幣性資產小計（B）    411,540,643 

三、借款淨額（C＝A－B）    (403,065,442) 

四、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金餘絀（D）   (14,051,642) 

五、舉債指數 C / D （取小數點二位）   0  

 

註：１、依據借款年度之前一學年度決算資料填表，計算舉債指數。 

２、借款淨額若為負值，舉債指數以零計算；扣減不動產支出前現 

金餘絀產生現金短絀時，舉債指數則為負值。 

 



 

大漢技術學院 

 

各 科 目 明 細 表 

 

目      錄    頁       次 

     

經常門歲入  ────────────  １９ 

     

經常門歲出  ────────────  ２０ 

     

董事會支出  ────────────  ２０ 

     

行政管理支出  ────────────  ２１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  ２２ 

     

其他支出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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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常 門 歲 入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學雜費收入：       

學  費  收  入    $81,800,846   

雜  費  收  入    8,956,769   

實習實驗費收入    1,382,697   

小       計    92,140,312   

推廣教育收入    1,232,030   

產學合作收入    9,019,257   

補助及受贈收入：       

補  助  收  入    30,979,602   

受  贈  收  入    441,820   

小      計    31,421,422   

財  務  收  入    3,303,652   

其  他  收  入：       

試 務 費 收 入    69,500   

住 宿 費 收 入    1,646,305   

雜  項  收  入    3,787,353   

小     計    5,503,158   

  合     計    $142,61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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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常 門 歲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董事會支出    $932,460   

行政管理支出    66,805,360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96,170,456   

獎助學金支出    12,404,858   

推廣教育支出    432,769   

產學合作支出    8,843,367   

其 他 支 出    3,851,561   

合      計    $189,440,831   

 

 

董 事 會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    事    費    $720,000   

       

業    務    費    42,020   

       

出 席 及 交 通 費    170,440   

       

合      計    $93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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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管 理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    事    費    $23,356,136   

       

業    務    費    14,372,723   

       

維    護    費    1,385,000   

       

折 舊 及 攤 銷    22,275,428   

       

研 究 訓 練 費    563,845   

       

保    險    費    4,442,783   

       

其          他    409,445   

       

合      計    $66,805,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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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明細表 

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人    事    費    $56,564,634   

業    務    費    10,564,552   

維    護    費    2,528,013   

退 休 撫 卹 費    4,662,880   

折 舊 及 攤 銷    13,609,039   

學 生 實 習 費    2,459,632   

研 究 訓 練 費    1,936,043   

學 生 事 務 費    2,474,525   

電腦及網路實習費    1,371,138   

合      計    $96,170,456   

 

其 他 支 出 明 細 表 

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一日至一百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項        目  摘    要  金      額  備      註 

財 產 交 易 短 絀    $2,875,629   

超 額 年 金 給 付    845,730   

雜   項   支   出    130,202   

  合      計    $3,851,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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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 

 

重要查核說明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學年度 

 

一、內部會計管理制度之實施說明及評估 

 

本事務所為辦理大漢技術學院民國一百零五學年度財務報表之查核簽證工

作，已經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會計師查核簽證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立專科

以上學校財務報表應行注意事項」及「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之規定，

檢查該學校之內部會計管理制度並加以評估，以決定抽查之方式、程度及時間，

並作為擬定各科目查核程序之依據。 

 

本事務所對大漢技術學院內部主要會計管理循環進行穿透測試，藉以明瞭該

學校交易事項是否經適當之授權，各項交易是否正確、及時的記錄，資產的取用

與保管是否經過核准。 

 

本事務所辦理上述評估工作，並未發現大漢技術學院之內部會計管理制度有

重大之缺點足以危害允當財務資訊之產生。惟由於本會計師之檢查工作僅係抽樣

性質，未必能發現所有錯誤，是以錯誤之防範仍有賴學校管理當局不斷之檢討，

針對其業務經營之發展及改變，檢查及修正現有內部會計管理制度，以確保財務

資訊之允當可靠性。 

 

 

二、會計師查核附表：詳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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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民國 105學年度會計師查核附表 

106年 8月臺教會(二)字第 1060109479號函版 

(一)收入查核 

1.查核事項： 

抽查推廣教育收入金額與所開班授課之學生數、

收費金額、班數等資料核對後，是否無不符情況

（含漏列、溢列或短列），且無將招生、教學等事

務委由校外機構或團體辦理？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2.查核事項： 

抽查產學合作收入、其他教學活動收入、各項代

辦費收入、其他收入，如自行舉辦考試之試務費

收入，學校福利社、實習商店、餐廳、停車場等

有關之權利金、租金或其他名義之收入，是否無

不符情況（含漏列、溢列或短列）？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查核事項： 

抽查所有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名義收取之

一切收入，是否列入各相關收入科目，且以收入

總額入帳，不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但學

生自治團體、具附屬機構性質之合作社、福利社，

學校為內部管理需要成立之責任中心，及其他項

目，其收入支出有獨立設立會計帳冊並保存完整

憑證者，及代辦聯招考試之試務收支，不在此限。)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查核事項： 

抽查應以收入類科目列帳之收入並無以代收款項

科目列帳？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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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民國 105學年度會計師查核附表 

 

(二)支出查核 

5.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

準第 2條規定，查核專任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

報酬，是否：(1)每人每月得支領數額，以該學校法人

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教師本職最高年功薪、學術研

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數為限；(2)全體全年

度得支領總額，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

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 1%為限，並不得超過 1,000 萬

元；(3)未再另行支領出席費、交通費及其他費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6.查核事項： 

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

準第 3條規定，查核無給職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全

體全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通費總額，是否以該學校

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總收入之

0.7%為限，並不得超過 350萬元？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3 點規

定，查核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

是否未超過所設私立學校年度總收入合計之 0.3%，且

最高額度不得超過 150萬元？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8.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4 點規

定，抽查董事會及監察人支出及學校其他經常性支

出，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的，且依政治獻金法規

定，未對各政黨、各級民意代表、候選人及其關係人

有捐贈行為？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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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民國 105學年度會計師查核附表 

 
9.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5 點規

定，抽查董事會支用之業務費及董事長、董事、監察

人所支領之費用，是否均與董事會或其相關會議有

關，或為行使私立學校法規定職權所需，另上開人員

並未將私人支出向學校法人或其所設學校報支？(依

105年 2月 4日臺教高通字第 1050016878號函示，嗣

後如有董事至國外出差之經費報支應歸屬董事會支出

項下業務費，且應先提經董事會議報告或通過，並留

有出差事實之書面報告)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0.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點第 2

項規定，查核董事長、董事或監察人是否未以學校法

人辦事人員身分，支領薪資及費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1.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6點第 3

項規定，查核由學校法人支給報酬之辦事人員，其報

酬支給基準，是否未超過其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職

員薪給表支給，並應提經董事會決議？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2.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7 點規

定，查核：(1) 學校法人董事會各項報酬及費用，是

否載明於學校法人之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2)董事

長、董事及監察人每人每年支領之各項報酬及費用，

是否於學校財務報表中充分揭露？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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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民國 105學年度會計師查核附表 

 

1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教師及行政人員薪

津請領情形，如印領清冊等相關帳證所列之教師課

表、學生課表、學生成績紀錄、教室日誌、出勤紀錄

等，是否上開人員確實提供勞務？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4.查核事項： 

抽查教師、行政人員支領之薪資中，若有包含正常敘

薪以外之績效獎金、慰勞金或其他名目之給與、加

給，經董事會審核或其依職權分工由學校訂定之人事

法規，是否有該等獎金發放之法源，並依據該等規定

發放？(註：學校內部簽呈不屬於該等獎金發放之法

源)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5.查核事項： 

行政管理支出及教學研究訓輔支出項下之業務費，抽

查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校長及相關人員之個人費

用是否無隱藏於此項目？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16.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經常支出若有購置禮券之

支出，抽查其用途是否與其業務有關，並有支用目的

及人員支領之相關簽呈紀錄？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經抽查，有購置禮券金額共計新台幣 60,000 元，並未檢附領用人之簽

收記錄，學校已於 106 年 6 月修正相關內部控制作業改善。 
 

17.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並無以營繕工程規劃

或其他名義支付之支出，嗣後以其他理由，未進行工

程之興建，致有浪費經費者。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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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漢技術學院民國 105學年度會計師查核附表 

 

(三)資產查核 

1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

購置、出租、處分、設定負擔(含不動產之出售、

報廢、抵押等)，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 49條之

規定？(但學校拆除建築物，及依臺教高（一）

字第 1030037310B號令核釋校內不動產出租，如

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

之多元化生活所需，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規

劃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店

等，在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不

在此限)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建築物屋頂出租予溱陽能源系統(股)公司，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25日，臺教技(二)字第 1060067250

號。 

1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之

動用，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3 項規定

事先報經教育部核准(註：78 年以後新成立之學

校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為 78年以前成立。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2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是否

無挪用或移用後再行存入專戶？(78年以後新設

學校方適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學校為 78年以前成立。 

 

2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未動支本年

度營運資金(如本年度收取之學雜費收入、產學

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財務收入、其他收入)

購置上市、上櫃股票、公司債、受益憑證等有價

證券？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期無購置有價證券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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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

原則規定，計算累積賸餘款？(1)若有累積賸餘

款，學校是否依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

第 2條規定，於決算經教育部備查後 1個月內，

彌補以前年度收支互抵之不足，將餘額保留於學

校基金，並以特定科目記錄？(2)若無累積賸餘

款，學校是否作備忘及財務報表附註揭露收支不

足數額？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23.查核事項： 

學校累積盈餘轉列投資基金及流用之金額，是否

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3條第 1

項規定辦理？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投資科目。 

 

24.查核事項： 

學校賸餘款進行投資前，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

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4 條規定，(1)計算可投資

額度上限，經董事會通過並報經教育部同意後辦

理？(2)告知所有參與董事會議及決議之董事有

關私立學校法第 46 條第 3 項之規定，並記載於

董事會會議紀錄。(註：98年 2月 4日以後適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投資科目。 

 

25.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

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5條規定，僅購買國

內依法核准公開發行上市、上櫃之股票及公司

債、國內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或

運用於其他經學校法人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項

目？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投資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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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依據私立學

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第 6 條、第 7 條規定，

投資同一公司發行之股票及公司債，同一證券投

資信託公司發行之受益憑證，其額度合計未逾可

投資基金額度之 10%，亦未逾同一被投資公司發

行在外股份總數之 10%？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投資科目。 

 

27.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據私立學校賸餘款投資及流用辦法

規定辦理投資？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投資科目。 

 

28.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投資基金之投資項目，是否未有設定負

擔之抵押情形？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投資科目。 

 

29.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現金、銀行存款、流動

金融資產、特種基金、投資基金及其他約當現金

是否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無寄託

或貸放與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個人或非

金融事業機構。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基金及經費之管理使

用，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 34 條規

定：優先彌補學校以前年度收支之不足，存放金

融機構，購買公債、短期票券及自用之不動產？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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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動支基金及經費購

買外國貨幣(外匯)，抽查是否能明確說明該外幣

所欲購買之國外商品或勞務，並非為賺取匯率價

差利益？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此情形。 

 

32.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財產報廢，是否依

據內部財產管理規範所定程序，予以簽核、除

帳？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3.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之付款程序，是否由校

長、主辦會計及出納人員於付款時會同簽名或蓋

章，未增訂陳送董事長、董事或其他人簽章之規

定？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4.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各類銀行存款之開戶印

鑑，是否由校長或其代理人、主辦會計及出納人

員分別保管，未將各項印章由特定人員統一收存

之情況？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35.查核事項： 

抽查購置固定資產之採購程序，是否依據相關之

內部規章辦理，每期支付之設備款、工程款是否

與採購契約、營繕契約所訂付款條件、期限相

符，無提前付款情事？(因提早完工而提早付款

者不在此限)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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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負債查核 

36.查核事項： 

學校是否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

校融資作業要點規定之附表編製舉債指數計算表。 

(註 1：不論本學年度內是否有借款金額，均需編列

本表，請以本學年度決算資料填列，另「本

次已借款或預計借款金額」欄請空白。 

    2：若學校有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應分別列示

並合併表達於舉債指數計算表。 

3：舉債指數計算表應於財務報表附註中揭露。) 

查核結果：  是  否 

 

計算結果：舉債指數＝ 0。 

 

37.查核事項： 

＊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

作業要點規定，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於年度中，

有新增借款者，是否依規定辦理：(1)符合第 4 點所

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前報經教育部核定？(2)符

合第 5 點所定條件之一者，是否於事後報經教育部備

查？(3)是否依第 10點規定，於借款後次月檢送舉債

指數計算表，並附註說明借款類別、對象、金額、期

間及還款方式等，併同總分類帳各科目彙總表報教育

部備查？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期無新增借款。 

  

3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若向關係人、其他個人或非

金融機構借款，其借款利率是否等於或小於相同時期

臺灣銀行基準利率？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期無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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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查核事項： 

＊新設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除符合教育部監督

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融資作業要點第 4 點

第 4 款條件，於借款前專案報教育部同意辦理外，是

否於招生 3年內未向外舉債興建校舍？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本期無借款。 

 

(五)教育部補助款查核 

40.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當年度接受教育

部補助經費而購置之設備，是否依補助計畫規定

使用？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1.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接受教

育部補助款之運用，是否符合教育部有關規定？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2.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受領教育部補助款其

會計處理，是否依規定設置專帳紀錄？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3.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使用教育部補助

款辦理採購案，單一採購個案若補助金額超過採

購標的價格之半數以上，且金額在 100萬元以上

者，其採購程序是否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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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 

44.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依學校財

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建立會計制度實施辦法

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本學年度之預算經學校法

人董事會議通過後，於學年度開始前報經教育部

備查並執行之；且所報經教育部備查之收支預算

並無缺失或不當之情形？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備查預算之日期及文號：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4日，臺教會(二)字第

1050101215號。 

45.查核事項： 

查核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月報表，是否

均於期限前報送教育部？(註：除 7月份月報表應於 9

月 5日前報送教育部外，其餘應於次月 15日前報送)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6.查核事項： 

抽查學校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未兼任所設私立

學校校長或校內其他行政職務，且尊重校長依私立學

校法、其他相關法令及契約賦予之職權，未違反私立

學校法第 29 條之規定(包含董事未擔任校內相關委員

會之委員職務)？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47.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規

定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其財務是否與學校之

財務嚴格劃分(為獨立之會計個體)？(註：請列出教育

部核准成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設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教育部核准之名稱、日期及文號： 

48.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50 條規定

設立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前一學年度盈餘是否已

依章則或相關規定撥充學校基金？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設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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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查核事項： 

學校與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間，有關本學年度學校對

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增撥投資付現數，與附屬機構或

相關事業實際繳回學校數之帳載金額是否相符？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無設立附屬機構或相關事業。 

 

50.查核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與其附屬機構最近 3 學年

度(不含受查之本學年度)之決算財務報表是否依據

公私立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公告財務報表作業原則

第 6點之規定，於學校網站公告經教育部備查之(1)

決算書(2)會計師查核報告書(3)內部控制制度建議

書(不含附屬機構)。(以上請至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

開 平 臺 網 頁 連 結 查 詢 【 網

址:https://udb.moe.edu.tw】點選校務資訊\財務

面\1-2.私立學校財務報表公告網址(PDF 下載)\學

校公告網址)。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查核日期：106年 11月 13日 

           公告網址： 

    http://www.dahan.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6018 

51.查核事項： 

會計師以前學年度所提出之改善事項，學校法人及

所設私立學校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或仍未完成改

善之辦理情形？(註：請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須

改善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式說明改善與否。)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上期無重大建議改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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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查核事項： 

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

項，以前學年度及本學年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

項，於本學年度始完成改善或仍未完成改善之辦理

情形？ (註：請於下列「補充說明」處將教育部之

公文日期、文號、查核項目及改善情形，以表列方

式說明改善與否。) 

查核結果：    是    否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公文日期、文

號 

查核項目 改善情形 是否 

已改善 

民國 103 年 4月 18 日 

臺 教 技 ( 二 ) 字 第

1030053587號 

嘉北段147地號三棟教職

員宿舍無權狀 

學校已於106年3月15日取得建物

權狀（權狀字號：106花資建字第

001235~001240號） 

是 

民國 106 年 4月 18 日 

臺 教 技 ( 二 ) 字 第

1060032209號 

內部控制制度未有禮券

支領程序之訂定。 

學校已於內部控制制度中增列禮

券支領程序，並經106.07.13第12

屆第13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是 

學 校 所 經 營 之 大 漢 會

館，未報經教育部同意即

有對外營業提供住宿(主

要為提供旅行團體住宿)

之情事，無相關可營業之

依據。 

學校已於106年6月10起歇業，並撤

除網站及全部市招等對外招攬住

宿行為，學校並於106年7月6日以

漢瑄總保字第1060005404號函呈

報教育部。 

是 

103學年度學生申請就學

貸款項目中包含電腦實

習費，非屬就學貸款可貸

項目。 

學校已於106年6月16日以漢瑄課

指字第1060004885號函呈報教育

部核備： 

徐ＯＯ同學已於106年6月12日將

溢貸金額850元繳至銀行；陳ＯＯ

同學於104年3月24日辦休學至今

未復學，並於104年5月19日辦理溢

貸退款。 

是 

學校進用「身心障礙學生

輔導人員」之人事費係由

教育部採定額補助方式

支付，而學校發放標準低

於教育部補助金額，乃將

差額以三節獎金名義支

付予輔導員，但其三節獎

金之發放並無法源依據。 

學校業於105年12月14日第1137次

行政會議通過「大漢技術學院身心

障礙資源教室輔導員約僱人員薪

資表」，105年12月19日經校長核

定，並於106年1月起實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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